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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０ － ２
任职年限 中队长 指导员

１９９６ － ０１—１９９７ － １２ 李　 良 付明国

１９９８ － ０１—２０００ － ０５ 庄　 军 陈正树

２０００ － ０５—２０００ － １２ 孙友红 陈正树

２００１ － ０１—２００３ － １２ 孙友红 唐时岭

２００３ － １２—２００５ － １２ 章金茂 苏济东

２００６ － ０１— 章金茂 代　 礼

第二节　 内卫勤务

一、 执勤与保卫

　 　 县中队担负看守所的看守和县内安全保卫任务ꎬ 自组建以来至 ２００６ 年ꎬ 担负临时勤务 １４６５ 次ꎬ
出动兵力 １９７８ 人ꎮ 其中: 巡逻任务 １０２ 次ꎬ 出动兵力 ６８０ 人ꎻ 临时警卫任务、 临时押解任务、 警戒

任务、 刑场警戒任务等ꎬ 共出动兵力 １０００ 余人次ꎮ

二、 执行 “处置突发性事件” 行动

２００１ 年参加抢险救灾和 ２００５ 年执行抓捕任务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 ２ 次、 个人三等功 １３ 次ꎮ

第三节　 支援地方经济建设

县中队每年都开展卫生清理和义务植树造林活动ꎬ 为美化新龙县的人文居住环境作出了贡献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中队积极支援地方经济建设ꎬ 把每周星期六确定为爱民日ꎬ 打扫县城卫生ꎬ 义务植树 ２００
株ꎬ 为灾区捐款达 ２ 万余元ꎮ

第三章　 公安消防

第一节　 新龙县消防大队

一、 机　 构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ꎬ 原新龙县公安局消防股改为新龙县公安局消防科ꎬ 属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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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ꎬ 副营级单位ꎬ 实行军事化管理ꎬ 办公室设在新龙县公安局ꎬ 负责新龙辖区内的防火灭火、 处置

突发事件等任务ꎬ 编制人数 ３ 人ꎬ 设科长 １ 名、 参谋 ２ 名ꎬ 属州消防支队下属单位ꎬ 人员工资、 人事

管理由州消防支队负责ꎬ 日常工作由新龙县公安局负责管理ꎮ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ꎬ 根据公安部消防局的要求ꎬ 消防科改为消防大队ꎬ 负责辖区内的防火灭火、 处置

突发事件、 抢险救灾等任务ꎬ 编制人数 ３ 人ꎬ 设大队长 １ 名、 教导员 １ 名、 参谋 １ 名ꎬ 属州消防支队

下属单位ꎬ 人员工资、 人事管理由州消防支队负责ꎬ 日常工作由新龙县公安局负责管理ꎮ 连续 ８ 年被

州消防支队和省消防总队评为贯彻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先进消防大队ꎮ 其历任领导为: 冉广印ꎬ
男ꎬ 汉族ꎬ 科长 (１９８８—１９９５ 年)ꎻ 张德国ꎬ 男ꎬ 汉族ꎬ 科长、 大队长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年)ꎻ 高明洲ꎬ
男ꎬ 苗族ꎬ 大队长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年)ꎮ

二、 消防工作

(一) 消防执法

每半年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进行一次抽查ꎬ 定期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和消防宣传工作ꎬ 根据实

际开展日常监督检查ꎬ 对公众聚集场所开业和举办大型集会、 灯火晚会、 灯会等群众性活动进行开

业、 举办前消防安全检查ꎬ 对建筑工程进行消防审核和验收ꎬ 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处理ꎬ 对消防违法

行为进行处罚ꎬ 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ꎮ
１􀆰 贯彻 “谁主管ꎬ 谁负责” 的原则ꎬ 进一步落实安全防火责任制ꎬ 由县政府与各单位签订 “消

防工作目标责任书”ꎬ 将防火工作实行目标管理ꎬ 实行定期考核总结评比ꎬ 奖惩严明ꎬ 做到层层有人

抓ꎬ 层层有人管的逐级防火责任制ꎮ
２􀆰 １９９４ 年以来ꎬ 进行防火检查 ２００ 余次ꎬ 各类专项治理 ３０ 余次ꎬ 共查出各类火灾隐患 ３００ 起ꎬ

其中重大火灾隐患 １ 起ꎻ 同时与城建等有关单位就如何搞好新龙县消防供水、 防火建筑审核等事项进

行研究、 协商ꎬ 取得了共同意见ꎬ 对每一项新建、 改建、 扩建工程ꎬ 都严格把好消防审核、 验收这一

关ꎬ 从源头上杜绝建筑先天火灾隐患ꎻ 先后制定了全县各重点单位的防火档案ꎬ 共绘制水源、 灭火作

战预案 ４０ 份ꎮ
３􀆰 ２００５ 年 ７—８ 月ꎬ 在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组织和周密部署下ꎬ 进行 ５ 次大检查ꎮ 对城

区内 １４６ 户个体户的用火防火安全进行安全指导ꎬ 查出并消除一批火灾隐患ꎬ 对 ９ 家不能正确使用液

化石油气的个体户进行现场指导ꎮ 在各项治理工作和平时的防火检查中ꎬ 依法当场改正 １０ 余起ꎬ 下

发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７ 份ꎬ 对 ２ 个单位进行行政处罚ꎮ 通过整治ꎬ 新龙县的寺庙、 人员密集场

所、 商住综合楼的火灾隐患得到及时的改正ꎬ 安全出口的数量、 宽度、 疏散指示标志、 灭火器等消防

安全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ꎬ 消防安全制度和防火责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落实ꎬ 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

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ꎮ
４􀆰 按照州、 县的统一部署ꎬ 认真开展各类专项治理工作ꎬ 对加油站 (点)ꎬ 集贸市场、 公共娱乐

场所、 寺庙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ꎬ 督促各单位、 场所切实改正火灾隐患ꎬ 增添消

防器材ꎬ 完善消防安全制度ꎬ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ꎮ
(二) 火灾扑救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ꎬ 成立新龙县政府专职消防队ꎬ 并通过省消防部队的验收ꎬ 政府专职消防队共有队

员 １１ 名ꎬ 其中专职驾驶员 １ 名ꎬ 其余 １０ 名队员从相关单位抽调ꎬ 平时在原单位上班ꎬ 每周集中训练

一天ꎬ 由消防大队负责业务指导ꎬ 发生火灾时ꎬ 所有队员立即赶赴火灾现场ꎬ 由消防大队统一指挥ꎮ
１９８８ 年至今共扑救火灾 ２０ 余起ꎬ 成功率 １００％ ꎮ 为国家和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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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防装备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ꎬ 新龙县仅有一辆解放牌消防车和简单的随车器材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ꎬ 县

政府新购东风牌消防车 １ 辆ꎬ 由消防大队管理和保养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ꎬ 省消防总队为大队配发了长安面

包车 １ 辆ꎮ

第二节　 消防管理及设施

一、 专项治理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主要开展各类专项治理工作ꎬ 对加油站 (点)、 首脑机关、 集贸市场、 公共娱乐

场所、 寺庙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ꎬ 督促各单位、 场所切实改正火灾隐患ꎬ 增添消

防器材ꎬ 完善消防安全制度ꎬ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开展商场、 超市消防安全专项治理ꎬ
通过检查发现问题和责令存在问题的单位及时改正ꎬ 确保了新龙县商场、 超市的消防安全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至 ８ 月ꎬ 开展公共聚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ꎬ 由县政府牵头ꎬ 消防大队、 治安大队、 工商局联合

进行检查ꎬ 共查出 ５ 处火灾隐患ꎬ 并依法进行处理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２００６ 年 ２ 月ꎬ 开展火灾隐患百日

会战活动ꎮ

二、 消防宣传教育

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ꎬ 消防大队充分利用每年的 “１１９” 消防宣传日、 全国安全生产月、 冬季防火等有

利时机ꎬ 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四川省消防条例»、 «机关、 团体、 企业、 事业单位消防

安全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ꎬ 平时还不定期的对全县消防安全重点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管理人、 公

众聚集场所的业主、 从业人员进行消防安全培训ꎬ 共开展培训班 １０ 次ꎬ 培训 ３０００ 人次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ꎬ 县公安局 “１１０” 民警还走进社区为居民散发以家庭预防火灾、 火场逃生为主的消防安全知识资

料两百余份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ꎬ 县广播电视局经常在黄金时段播放 «让火灾远离家庭»、 «火警»、 «火
场逃生»、 «火灾 ５０ 例» 等专题片ꎬ 在 ２００６ 年的 “平安创建” 活动中ꎬ 消防大队会同公安局交警大

队、 治安大队深入学校开展 “警校共育” 专项工作ꎬ 结合一些火灾实例教育广大师生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做好火灾的预防工作、 发生火灾后如何报警、 如何在火灾中逃生自救、 如何扑救初期火灾、 灭火

器的使用和日常维护保养等内容ꎬ 并为学校师生现场演练ꎬ 提高了学校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ꎮ 有针对

性地在全县进行消防知识、 消防法规的有奖知识竞赛ꎬ 参赛单位占县级机关单位的 ９５％ ꎮ 为群众解

答疑问 ５６ 人次ꎬ 消防咨询 ２７００ 人次ꎬ 发放各种宣传资料 ８６０ 余份ꎮ

三、 岗位练兵活动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 县消防大队制订执勤岗位练兵方案ꎮ ４ 月 ２２—３０ 日ꎬ 进行动员部署工作ꎬ 制

定出详细的大练兵活动内容及日程安排ꎬ 坚持高标准、 高质量、 高效益ꎬ 紧密结合大队工作实际ꎬ 突

出训练重点ꎬ 强化训练措施ꎬ 不断把大练兵活动引向深入ꎮ ５ 月 ８ 日—６ 月 １０ 日ꎬ 以业务理论学习、
技体能训练、 装备操作训练和 “六熟悉” 为主开展练兵活动ꎮ 大队干部学习并掌握了相关法律法规

和灭火救援相关理论ꎻ 掌握了安全防护与救护常识ꎬ 熟悉防护装备性能及适用范围ꎮ 大队 ３ 人及政府

专职消防队员ꎬ 坚持每天早上 ７ 点出操ꎬ 不仅使大家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提高ꎬ 而且切实增强了大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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